
 保险单号: PDFA24150104170000000520
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(电子保单)

中保信验真微信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制

大地官方微信

限在内蒙古自治区销售

收费确认时间: 2024-08-01 15:27:18 投保确认时间: 2024-08-01 15:27:21

电子保单生成时间: 2024-08-01 15:27:22

投保确认码: 02CCIC150024082132497240652366

被 保 险 人 准格尔旗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
被保险人身份证号码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) 12150622MB1338759U

地 址 准格尔旗薛家湾镇苏机构 联系电话 186*****699

被
保
险
机
动
车

 号 牌 号 码 蒙K6595D 机动车种类 客车 使用性质 非营业机关

 发动机号码 FC8881 识别代码(车架号) LSVAE45E1HN095973

 厂 牌 型 号
斯柯达SVW71615EM
轿车

核 定 载 客 5人 核定载质量 0千克

 排 量 1.598L 功 率 81KW 登记日期 2018年08月02日

责
任
限
额

死亡伤残赔偿限额 180000 元 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 18000 元

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18000 元 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1800 元

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2000 元 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 100 元

　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相联系的浮动比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50.0 %

　保险费合计(人民币大写):肆佰柒拾伍元整           (￥:475.00 元)其中救助基金(1.50 %)  ￥:7.12 元
 （不含税保险费¥448.11元、增值税¥26.89元）

　保险期间 自2024年08月06日00时00分起至2025年08月05日24时00分止

保险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仲裁

代
收
车
船
税

整备质量 1210KG 纳税人识别号 12150622MB1338759U

当年应缴 ￥360.00 元 往年补缴 ￥0.00 元 滞纳金 ￥0.00 元

 合计(人民币大写):  叁佰陆拾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￥:360.00 元)    

完税凭证号(减免税证明号) 开具税务机关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机局

特
别
约
定

保单明示特别约定：尊敬的客户，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，现将您本次购买车辆保险的渠道相关信息告知如下：销售渠
道：□保险公司门店直销 □电话销售 □互联网销售 ■个人代理 □车辆经销商代理 □保险中介机构代理 □其他;渠道
费用：4.00%（该费用为我公司向相关渠道支付的劳务报酬）;渠道名称及联系电话：徐俊奇 18247667699
保单查询及通赔提示：投保次日起，您可以通过本公司网页（www.95590.cn），客户服务电话（95590），营业网点核实
保单及理赔信息。被保险车辆出险后，被保险人可选择保险人在国内的任意一家车险全国通赔网点，就近接受查勘定损
服务，并就近递交索赔资料、领取保险赔款，保险人不另外收取费用。

重
要
提
示

 1、请详细阅读保险条款。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、被保险人义务。
 2、收到本保险单后，请立即核对，如有不符和疏漏，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。
 3、保险费应一次性缴清，请您及时核对保险单和发票(收据) ， 如有不符，请及时与保险人联系。
 4、投保人应如实告知对保险费计算有影响或被保险机动车改装、加装、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重要事项，
并及时通知保险人办理批改手续。 
 5、被保险人应当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人。
 6、被保险人可通过保险人网站自主查询承保理赔信息。

保
险
人

公司名称: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准格尔旗沙圪堵支公司
 
公司地址: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圪堵镇准格尔旗北路西荣华商业1B号楼-1层-6号房-106
 
邮政编码:17000         服务电话:95590        签单日期:2024-08-01         (保险人签章)

  核保:系统自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单人:刘慧芬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:徐俊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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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提示：为充分保障您的权益，请您仔细阅读本条款。
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向您提供的是因交通事故造成的

对受害人损害赔偿责任风险的基本保障。每辆机动车只需投保

一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，请不要重复投保。 

在投保本保险后，您可以投保其他机动车保险。 

 
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 

总   则 

第一条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、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

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条款。 

第二条 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（以下简称交强

险）合同由本条款与投保单、保险单、批单和特别约定共同

组成。凡与交强险合同有关的约定，都应当采用书面形式。 

第三条  交强险费率实行与被保险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违

法行为、交通事故记录相联系的浮动机制。 

签订交强险合同时，投保人应当一次支付全部保险费。保

险费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银保监会）

批准的交强险费率计算。 

定  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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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交强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

的合法驾驶人。 

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交强险合同，并按照合同负有支

付保险费义务的机动车的所有人、管理人。 

第五条  交强险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

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，但不包括被保险

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、被保险人。 

第六条  交强险合同中的责任限额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

生交通事故，保险人对每次保险事故所有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

财产损失所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。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

限额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

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。其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分

为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、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以及无

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。 

第七条  交强险合同中的抢救费用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

生交通事故导致受害人受伤时，医疗机构对生命体征不平稳和

虽然生命体征平稳但如果不采取处理措施会产生生命危险，或

者导致残疾、器官功能障碍，或者导致病程明显延长的受害人，

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交通事故人员创伤临床诊

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，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所发生

的医疗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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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责任 

第八条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不含港、澳、台地区），

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，致使受害

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，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

害赔偿责任，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

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： 

（一）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 180000 元； 

（二）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 18000 元； 

（三）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 2000元； 

（四）被保险人无责任时，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

18000元；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 1800元；无责任财产损

失赔偿限额为 100 元。 

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和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负责赔

偿丧葬费、死亡补偿费、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

费用、残疾赔偿金、残疾辅助器具费、护理费、康复费、交通

费、被扶养人生活费、住宿费、误工费，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

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。 

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和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负责赔

偿医药费、诊疗费、住院费、住院伙食补助费，必要的、合理

的后续治疗费、整容费、营养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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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付与追偿 

第九条  被保险机动车在本条（一）至（四）之一的情形

下发生交通事故，造成受害人受伤需要抢救的，保险人在接到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费用

清单后，按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交通事故人员创

伤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进行核实。对于符合

规定的抢救费用，保险人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。被保险

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，保险人在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

内垫付。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，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和赔偿。 

（一）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； 

（二）驾驶人醉酒的； 

（三）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； 

（四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。 

对于垫付的抢救费用，保险人有权向致害人追偿。 

 

责任免除 

第十条  下列损失和费用，交强险不负责赔偿和垫付： 

（一）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的损失；  

（二）被保险人所有的财产及被保险机动车上的财产遭受

的损失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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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，致使受害人停业、停

驶、停电、停水、停气、停产、通讯或者网络中断、数据丢失、

电压变化等造成的损失以及受害人财产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的

贬值、修理后因价值降低造成的损失等其他各种间接损失； 

（四）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

费用。 

 

保险期间 

第十一条  除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交强险合

同的保险期间为一年，以保险单载明的起止时间为准。 

 

投保人、被保险人义务 

第十二条  投保人投保时，应当如实填写投保单，向保险

人如实告知重要事项，并提供被保险机动车的行驶证和驾驶证

复印件。重要事项包括机动车的种类、厂牌型号、识别代码、

号牌号码、使用性质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姓名（名称）、

性别、年龄、住所、身份证或者驾驶证号码（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）、续保前该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情况以及银保监会规定的其

他事项。 

投保人未如实告知重要事项，对保险费计算有影响的，保

险人按照保单年度重新核定保险费计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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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签订交强险合同时，投保人不得在保险条款和

保险费率之外，向保险人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。 

第十四条  投保人续保的，应当提供被保险机动车上一年

度交强险的保险单。 

第十五条 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，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、

加装、使用性质改变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，被保险人应当及

时通知保险人，并办理批改手续。否则，保险人按照保单年度

重新核定保险费计收。 

第十六条 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，被保险人应当及

时采取合理、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，并在事故发生后及时通

知保险人。 

第十七条  发生保险事故后，被保险人应当积极协助保险

人进行现场查勘和事故调查。 

发生与保险赔偿有关的仲裁或者诉讼时，被保险人应当及

时书面通知保险人。 

 

赔偿处理 

第十八条 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，由被保险人向

保险人申请赔偿保险金。被保险人索赔时，应当向保险人提供

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交强险的保险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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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被保险人出具的索赔申请书； 

（三）被保险人和受害人的有效身份证明、被保险机动车

行驶证和驾驶人的驾驶证； 

（四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，或者人民

法院等机构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及其他证明； 

（五）被保险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自行协商方式

处理交通事故的，应当提供依照《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》规

定的记录交通事故情况的协议书； 

（六）受害人财产损失程度证明、人身伤残程度证明、相

关医疗证明以及有关损失清单和费用单据; 

（七）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、原因、损失程度等有

关的证明和资料。 

第十九条  保险事故发生后，保险人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

规规定的赔偿范围、项目和标准以及交强险合同的约定，并根

据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交通事故人员创伤临床诊

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，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核定

人身伤亡的赔偿金额。 

第二十条  因保险事故造成受害人人身伤亡的，未经保险

人书面同意，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，保险人在

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有权重新核定。 

因保险事故损坏的受害人财产需要修理的，被保险人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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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修理前会同保险人检验，协商确定修理或者更换项目、方式

和费用。否则，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有权重新核定。 

第二十一条 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涉及受害人受伤的交通

事故，因抢救受害人需要保险人支付抢救费用的，保险人在接

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费

用清单后，按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交通事故人员

创伤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进行核实。对于符

合规定的抢救费用，保险人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支付。被保

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，保险人在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

额内支付。 

 

合同变更与终止 

第二十二条  在交强险合同有效期内，被保险机动车所有

权发生转移的，投保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，并办理交强险合

同变更手续。 

第二十三条  在下列三种情况下，投保人可以要求解除交

强险合同： 

（一）被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； 

（二）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的； 

（三）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的。 

交强险合同解除后，投保人应当及时将保险单、保险标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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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还保险人；无法交回保险标志的，应当向保险人说明情况，

征得保险人同意。 

第二十四条  发生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》

所列明的投保人、保险人解除交强险合同的情况时，保险人按

照日费率收取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的

保险费。 

 

附  则 

第二十五条  因履行交强险合同发生争议的，由合同当事

人协商解决。 

协商不成的，提交保险单载明的仲裁委员会仲裁。保险单

未载明仲裁机构或者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，可以向人

民法院起诉。 

第二十六条  交强险合同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

法律。 

第二十七条  本条款未尽事宜，按照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

任强制保险条例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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